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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9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全县各级财税部门立足全局、科学统筹，积极调度收支，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一、预算执行情况

9月份，我县全部财政收入累计完成387488万元，占年初预算的86.5%，超时间进度11.5个百分点，超收51666万元，同比增收85002万元，增长28.1%。
（一）全部财政收入具体完成情况

1、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

分项目完成情况：从分项目完成情况看，税收收入完成359962万元,占年初预算的88.3%，超时间进度13.3个百分点，超收54140万元，同比增收102986万元，增长40.1%；非税收入完成27526万元，占年初预算的68.8%，落后时间进度6.2个百分点，短收2474万元，同比减收17984万元，下降39.5%。

分级次完成情况：上划中央收入完成171968万元；上划省级收入完成5509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0425万元，占年初预算的85.1%，超时间进度10.1个百分点，超收19050万元，同比增收21620万元，增长15.6%。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6552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同比下降61.8%。
（二）全部财政支出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25325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65.7%，落后时间进度9.3个百分点，同比下降5.1%。债务还本支出7280万元。其中七项重点支出累计完成190480万元，同比下降9.8%。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6944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4322万元，城市基础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3719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安排的支出488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5202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491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9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4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19万元。

二、简要分析

1、积极组织收入，全部财政收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

1-9月份，我县财税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加强税收征管，实现税收及非税收入及时入库，全部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完成时间进度、实现同比增长。全部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8.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5.6%，主要是清理入库北戴河新区团林林场以前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5620万元、清理秦皇岛北戴河机场有限公司欠缴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合计998万元、秦皇岛市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碣石明珠项目清算土地增值税1.01亿元、其他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土地指标转让）1亿元及黑色金属压延业整体增收。从纳税行业看，税收集中度较高，“一钢独大”地位突出，传统行业增减不均，钢铁行业增收明显，由于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产销受阻，市场低迷，今年钢材价格连续大幅上涨，产品销量增加，入库税款增加，带动税收收入整体增收。从重点企业看，安丰钢铁公司累计入库21.1亿元，宏兴钢铁公司累计入库6.08亿元。

2、重点支出得到保障，但未能完成支出进度
按照上级要求，不断强化预算执行管理，采取措施调度库款，千方百计保障刚性支出需求，强化“三保”预算执行，加大“三保”等刚性支出进度，既全力保证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政府机关正常运转、部分急需拨付的民生项目资金，又偿还政府债务，足额拨付疫情防控资金，保障了我县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但因政府性基金尤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短收及年初预算项目部分尚未完工，无法形成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般公共预算正常执行，导致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进度未能完成时间进度，加之今年城乡医疗保险为市级统筹，七项重点支出未能实现同比增长。

3、政府性基金预算暂时存在收支矛盾
截至目前，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6552万元，但在土地出让价款有预期收入的情况下，安排土地补偿、城乡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美丽乡村建设、债券付息等本级刚性支出64238万元，收支缺口暂时达4.77亿元，这是通过挤占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实现的，暂时存在收支矛盾。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下一步，我们一是继续大力组织税收收入。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沟通，与税务部门充分协作，加强重点税源企业监控，尤其是安丰、宏兴等税收支柱企业，及时分析增减收的原因，查找征管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有针对性的组织征收，努力实现应收尽收。二是进一步加强非税管理。依托平台化管理，加强非税收入征管，提高收入质量，非税收入及时入库，并督促国土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弥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缺口。三是加强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管理，增强预算单位的支出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大增收节支力度，努力降低行政成本，通过统筹资金、调整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督促预算单位加快项目施工进度，切实有效形成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昌黎县2021年1-9月财政收入分级完成情况表

	项          目
	全   年
 指   标
	累 计 完 成
	上年同     期完成
	同期增减（±）

	
	
	完  成
	占预算％
	为上年％
	
	

	财政总收入
	447,763
	387,488
	86.5 
	128.1 
	302,486
	85,002

	一、上划中央收入合计    
	195,674
	171,968
	87.9 
	139.5 
	123,244
	48,724

	   增值税         
	66,373
	69,221
	104.3 
	175.7 
	39,405
	29,816

	   消费税         
	2,723
	2,356
	86.5 
	129.5 
	1,819
	537

	   企业所得税
	121,936
	95,389
	78.2 
	120.1 
	79,393
	15,996

	   个人所得税
	4,642
	5,002
	107.8 
	190.4 
	2,627
	2,375

	二、上划省级收入合计
	63,589
	55,095
	86.6 
	136.2 
	40,437
	14,658

	   增值税
	19,912
	20,858
	104.8 
	173.5 
	12,021
	8,837

	   企业所得税
	40,646
	31,796
	78.2 
	120.1 
	26,464
	5,332

	   个人所得税
	774
	834
	107.8 
	190.4 
	438
	396

	   资源税
	1,915
	1,338
	69.9 
	103.6 
	1,292
	46

	   环保税
	342
	269
	78.7 
	121.2 
	222
	47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8,500
	160,425
	85.1 
	115.6 
	138,805
	21,620

	 （一）税收收入
	148,500
	132,899
	89.5 
	142.5 
	93,295
	39,604

	 （二）非税收入
	40,000
	27,526
	68.8 
	60.5 
	45,510
	-17,984

	    ①专项收入    
	11,000
	6,170
	56.1 
	33.5 
	18,398
	-12,228

	    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227
	2,956
	56.6 
	61.9 
	4,773
	-1,817

	    ③罚没收入
	10,000
	3,484
	34.8 
	40.6 
	8,580
	-5,096

	    ④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⑤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13,500
	12,891
	95.5 
	97.5 
	13,215
	-324

	    ⑥捐赠收入
	
	
	
	
	
	

	    ⑦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73
	1,552
	568.5 
	1,989.7 
	78
	1,474

	    ⑧其他收入
	
	473
	
	
	466
	7

	  税务系统完成
	407,763
	359,962
	88.3 
	140.1 
	256,976
	102,986

	  财政系统完成
	40,000
	27,526
	68.8 
	60.5 
	 45,510 
	-17,984


昌黎县2021年1-9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项          目
	全   年
 指   标
	累 计 完 成
	上年同       期完成
	同期增减（±）

	
	
	完  成
	占预算％
	为上年％
	
	

	收入合计          
	188,500
	160,425
	85.1 
	115.6 
	138,805
	21,620

	一、税收收入
	148,500
	132,899
	89.5 
	142.5 
	93,295
	39,604

	    1.增值税
	46,461
	48,364
	104.1 
	176.6 
	27,385
	20,979

	    2.企业所得税
	40,646
	31,796
	78.2 
	120.1 
	26,464
	5,332

	    3.个人所得税
	2,321
	2,501
	107.8 
	190.3 
	1,314
	1,187

	    4.资源税
	1,277
	721
	56.5 
	103.0 
	700
	21

	    5.城市维护建设税
	6,466
	6,818
	105.4 
	178.5 
	3,819
	2,999

	    6.房产税
	1,844
	1,306
	70.8 
	108.7 
	1,201
	105

	    7.印花税
	4,281
	3,446
	80.5 
	133.7 
	2,578
	868

	    8.城镇土地使用税
	6,880
	9,463
	137.5 
	364.8 
	2,594
	6,869

	    9.土地增值税
	6,150
	14,165
	230.3 
	352.0 
	4,024
	10,141

	    10.车船税
	4,117
	2,652
	64.4 
	101.1 
	2,623
	29

	    11.耕地占用税
	18,000
	3,202
	17.8 
	23.2 
	13,817
	-10,615

	    12.契税
	8,117
	6,941
	85.5 
	125.8 
	5,518
	1,423

	    13.环保税
	1,940
	1,524
	78.6 
	121.1 
	1,258
	266

	二、非税收入
	40,000
	27,526
	68.8 
	60.5 
	45,510
	-17,984

	    1.专项收入
	11,000
	6,170
	56.1 
	33.5 
	18,398
	-12,228

	    2.行政性收费收入
	5,227
	2,956
	56.6 
	61.9 
	4,773
	-1,817

	    3.罚没收入
	10,000
	3,484
	34.8 
	40.6 
	8,580
	-5,096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13,500
	12,891
	95.5 
	97.5 
	13,215
	-324

	    6.捐赠收入
	273
	
	
	
	
	

	    7.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552
	
	1989.7 
	78
	1,474

	    8.其他收入
	
	473
	
	
	466
	7


单位：万元

昌黎县2021年1-9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累 计 完 成
	上年同期   完成

	
	
	完  成
	占指标％
	为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5,253
	253,252
	65.7 
	94.9 
	266,75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6,203
	33,953
	93.8 
	118.5 
	28,642

	公共安全支出
	17,165
	12,460
	72.6 
	122.6 
	10,160

	教育支出
	84,507
	59,197
	70.0 
	100.8 
	58,753

	科学技术支出
	1,572
	1,139
	72.5 
	1518.7 
	75

	文化流放与传媒支出
	5,340
	5,042
	94.4 
	105.9 
	4,76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015
	38,202
	84.9 
	117.3 
	32,57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7,954
	24,979
	89.4 
	60.6 
	41,221

	节能环保支出
	13,614
	13,407
	98.5 
	139.4 
	9,618

	城乡社区支出
	8,555
	8,282
	96.8 
	27.4 
	30,217

	农林水支出
	79,684
	39,811
	50.0 
	113.0 
	35,236

	交通运输支出
	7,179
	5,098
	71.0 
	93.8 
	5,437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8
	133
	96.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37
	300
	18.3 
	201.3 
	149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2,216
	1,304
	58.8 
	105.8 
	1,232

	住房保障支出
	5,301
	3,563
	67.2 
	95.8 
	3,718

	粮油物资偹备支出
	150
	8
	5.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25
	2,000
	82.5 
	117.2 
	1,706

	预备费
	3,500
	
	
	
	

	其他支出
	37,971
	
	
	
	

	债务付息支出
	5,087
	4,373
	86.0 
	134.1 
	3,262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0
	1
	2.5 
	
	

	七项重点支出
	233,013
	190,480
	
	90.2 
	211,182


单位：万元    

	昌黎县2021年1-9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全年指标
	完成数
	项目
	全年指标
	完成数

	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00 
	0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 
	0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4,500 
	13,864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 
	0 

	三、彩票公益金收入
	300 
	252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5 
	399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500 
	2,436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25 
	284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400 
	0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220 
	115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18 
	0 
	三、城乡社区支出
	144,225 
	58,44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39,025 
	54,322 

	
	
	
	    农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00 
	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4,500 
	3,719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400 
	400 

	
	
	
	四、其他支出
	8,721 
	5,690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8,018 
	5,202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03 
	488 

	
	
	
	五、债务付息支出
	5,306 
	4,910 

	
	
	
	六、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0 
	0 

	收 入 合 计
	150,018 
	16,552 
	支 出 合 计
	158,850 
	69,440 




